
‭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112學年度‬

‭原創畢業主題歌曲著作財產授權同意書‬

‭緣立本人／團隊‬ ‭（以下稱本人／團隊），茲同意授權臺北市立永春‬

‭高級中學（以下稱本校）將本人／團隊之作品使用於永春高中第二十八屆畢業典禮，‬

‭並同意及擔保以下條款：‬

‭1.本人／團隊授權之著作作品內容皆為原創。‬

‭2.本人／團隊擁有完全權力與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。‬

‭3.同意將著作財產權之重製權、公開傳送權、公開演出權、公開傳輸權及散布權受與‬

‭本校。‬

‭4.本人／團隊聲明及保證著作絕未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，如有侵害，願負一切損‬

‭害賠償責任。‬

‭5.同意將作品數位檔案之著作財產權歸本校所有，本校具有出版、著作、公開演出、‬

‭發行各類型態之媒體宣傳與推廣活動永久使用之權利，不需另行通知及報酬。‬

‭6.本授權同意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，本人／團隊與本校雙方如有爭執均應誠信‬

‭原則解釋並解決之，如有涉訟者，悉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‬

‭7.本契約若有未盡事宜或不明之處，依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定之。‬

‭此  致　　　　　　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‬

‭立書人簽章：‬

‭身分證字號：‬

‭連絡電話：‬

‭戶籍地址：‬

‭中 華 民 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‬


